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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湛江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及相关技术

服务项目

评价年度：2022年

市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湛江市自然资源局

填报日期：2022年4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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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根据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广东省林业局印发《广东省森林城市

发展规划（2019-2025年）》明确推进“广东省全域推进国家森林

城市建设，到2025年，全省21个地级市实现国家森林城市全覆

盖”，2020年我市正式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。经上报市政

府，最终同意安排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及相关技术服

务专项资金595万元，其中2022年度安排资金138.6万元。该笔

资金主要用于编写创建森林城市实施方案、编制《广东省湛江市

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》以及专家评审等，所有支出内容预

期总投资138.6万元。

（二）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
因为考虑到项目资金使用的时效性为1年，因此2022年湛

江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及相关技术服务项目年度绩

效与阶段性一致。总体目标：通过编写创建森林城市实施方案、

编制《广东省湛江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》以及通过专家

组验收，确保我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顺利开展，达到改善城

市生态环境，壮大绿色经济规模，丰富广东省全域森林城市建设

内涵，实现湛江绿色发展的目标，营造社会积极参与建设森林城

市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本次绩效自评对象是2022 年湛江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

规划编制及相关技术服务项目市级资金，具体项目包括：编制《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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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省湛江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》以及通过专家组验收，

编写创建森林城市实施方案。本次绩效评价采取综合评价的方法

进行自评，主要绩效指标有：项目资金到位率、任务完成率、资

金支出率等。由创森办各业务负责同志对照任务清单，做好各项

目的绩效评价，然后由一名经办同志汇总报局财资科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

包含自评结论、自评分数和等级（总分一般设置为100分，

等级一般划分为四档：90（含）-100分为优、80（含）-90分为

良、60（含）-80分为中、60分以下为差）。

从实施进展来看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，2022年湛江市

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及相关技术服务项目实施情况良

好，总体规划已完成并通过专家评审，实施方案也已完成。从资

金支出情况来看，截止2022年12月31日，预算414.4万元，支

出355.2万元，结余59.2万元。

根据项目决策、过程、产出、效益整体情况来看，自评为得

分98分（见评分表），自评分数为优，自评等级为第一档。

四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
1.资金到位情况。

2022 年湛江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及相关技术

服务项目预期投入资金197.8万元，预算安排资金197.8万元。

2. 资金执行情况。

2022年湛江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及相关技术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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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项目总下达资金197.8万元，支出138.6万元，结余59.2万元。

3. 资金管理情况。

（1）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照财务制度单独建账，单独核算，

专人负责，专款专用；（2）项目建设单位建立和完善会计账册，

设立总账和明细账，按照市自然资源局批复的建设方案内容项目

设置专栏，详细核算项目支出情况，有关会计凭证必须规范；（3）

所有开支都有合法票据并附有施工合同和验收报告以及结算单据

等。未出现白头单和不规范的支出单据。结算支付按照《现金管

理暂行条例》要求执行，未违规使用现金付款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。

截止2022年12月31日，完成编制《广东省湛江市国家森林

城市建设总体规划(2022-2031)》并通过专家评审,完成编写创建

森林城市实施方案。市本级资金（138.6 万元）所有对应项目内

容已全面完成。

2.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。

（一）社会效益：1、有助于提升社会群众创建森林城市的意

识，改善我市生态环境。2、提高群众参与森林城市建设、保护生

态环境的积极性。

（二）经济效益：1、项目实施有效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建设，

推进城市实现绿色发展。2、带动以森林资源为依托的绿色产业，

壮大绿色经济规模。3、改变传统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，促进城

市转型升级和绿色增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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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生态效益：通过创建森林城市项目实施，逐步改善人

居环境，扩大森林、湖泊、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例，为城市生

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支撑和基础保障。

（四）可持续影响：持续时间为长期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。群众满意度95%以上。

市创森办

（营林与种苗管理科代章）

2023年4月6日


